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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1)1167/16-17(01)號文件  

2017 年 6 月 26 日  
資料文件  
 

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第 618 章）  

附表 16 第 14、 15、 19、20、 21、23、25 及 26 條  

有關註冊工程師及註冊工程人員認可資歷的生效日期公告  

 
 
目的  
 

 本文件知會委員有關實施《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第 618 章）

（下稱《條例》）若干條文的安排，從而逐步淘汰有關註冊工程師及

註冊工程人員註冊資歷要求的過渡性安排。  這些安排符合《條例》

的目標就逐步加強工程師及工程人員的註冊，以提升升降機及自動

梯的安全水平。  
 
背景  
 
2. 《條例》及其下的兩條附屬規例，即《升降機及自動梯 (一般 )
規例》（第 618A 章）和《升降機及自動梯 (費用 )規例》（第 618B 章），

已於 2012 年 12 月 17 日開始全面實施。《條例》引入一系列的提升

監管的措施，包括擴大法例的涵蓋範圍、加強從事升降機及自動梯

工程的人士的註冊制度、提高違例的罰則水平及改善規管程序以提

高運作效率及執法成效。  
 

加強人員的註冊制度  
 
3. 《條例》於 2012 年開始實施時，以往註冊工程師及註冊工程

人員註冊獲認可的資歷仍然適用。 為逐步加強註冊要求及配合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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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逐步建立，其中若干部分的資歷，將根據條例下發出的生效日

期公告，在稍後的日期被廢除：  
 
3.1 有關註冊工程師  

(I)《條例》於  (II) 根據《條例》發出  
           2012 年制定時   的生效日期公告下被廢除  

3.1.1 資歷  

(a) 高級文憑、高級證
書或同等學歷  ✓ 將被廢除 1 

(b) 學士學位或同等
學歷  ✓ 將被廢除 2 

(c) 註冊專業工程師  ✓ - 
 
 

3.2 有關註冊工程人員  

   3.2.1  資歷  

(a) 獲註冊承辦商承
認具有足夠的經
驗及訓練  

✓ 將被廢除 3 

(b) 學徒、證書或同等
學歷、或在行業測
試中合格  

✓ - 

 
   3.2.2  註冊  

(a) 註冊一種或多於一
種，但非所有種類的
工程 

✓ 將被廢除 4 

(b) 註冊所有種類的工
程 ✓ - 

                     
1 《條例》附表 16 的第 14、15 及 23 條 - 這些條文有關淘汰持有指定學科的高級文憑或高級證書並具

備五年相關工作及所需的實際經驗註冊為工程師的途徑。 
2 《條例》附表 16 的第 24 條 - 這條文有關淘汰持有任何指定學科的學士學位並具備四年相關工作及所

需的實際經驗註冊為工程師的途徑。 
3 《條例》附表 16 的第 25 條 - 這條文有關淘汰以註冊升降機／自動梯承辦商證明具有足夠的相關經驗

及訓練註冊為工程人員的途徑。 
4 《條例》附表 16 的第 19、 20、 21 及 26 條 - 這些條文有關要求註冊工程人員須就所有種類的升降

機／自動梯工程註冊（即現有三種工程類別 -“安裝/拆卸”、“保養”及 “檢驗”），而不可只就一種或

兩種類別的升降機／自動梯工程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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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根據廢除相關認可資歷前已在《條例》下獲得註冊的註冊工

程師及註冊工程人員，在廢除安排實施後，其註冊將仍然有效（《條

例》第 79、83、91、95 及 161 條）。  

 

4. 分階段廢除第 3.1.1、3.2.1 及 3.2.2 段的 (II)欄所提及的資歷

的目的是：（ i）避免影響在職工程師／工程人員的生計及確保在《條

例》制定後，業界有足夠人力資源提供服務；及（ ii）加強從事升降

機及自動梯工程的人士的註冊制度，以提升降機及自動梯的安全水

平。為能靈活應對行業的能力，《條例》並未有訂明廢除的時間表。

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草案委員會已討論並同意分階段實施過渡性安

排 5。  

 

逐步淘汰過渡性安排  

 

升降機工程師或自動梯工程師的註冊  

 

5. 業界清楚了解廢除以高級文憑、高級證書或同等學歷成為註

冊工程師［第 3.1.1(a)(II)段提及］的時間表，持有高級文憑或高級

證書註冊成為工程師的數目已持續減少。在 2016 年，所有新註冊的

註冊工程師均具有學士學位學歷。因此，於第 3.1.1(a)(II)段所提及

的過渡性安排應在 2018 年初被淘汰。  

 

6. 至 於 廢 除 以 學 士 學 位 或 同 等 學 歷 成 為 註 冊 工 程 師 ［ 第

3.1.1(b)(II)段提及］，最近的檢討顯示業界正逐步適應更嚴格的註冊

專業工程師的註冊要求，但目前仍然很少新註冊的註冊工程師擁有

該等資歷。廢除以學士學位或同等學歷成為註冊工程師的時間表將

於 2023 年作進一步檢討。  

 

                     
5
 請參閱立法會條例草案委員會第 CB(1)1553/11-12 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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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以人力資源狀況而言，機電工程署（下稱“機電署”）推算

註冊工程師需於 2022 年完成約 102 000 次檢驗。在 2016 年，共有

243 名註冊工程師
6
從事檢驗工作並進行約 86 000 次檢驗。經考慮註

冊工程師的新增及退休人數和廢除以高級文憑、高級證書或同等學

歷成為註冊工程師的安排，估計在 2022 年將有約 290 名註冊工程師

可提供檢驗服務。以一年 250 個工作天計算，每名註冊工程師估算

於 2016 年和 2022 年平均每天完成約 1.4 部升降機或自動梯的檢驗

工作，情況相較《條例》實施前為佳
7
。因此，機電署認為建議於

2018 年初廢除以高級文憑、高級證書或同等學歷成為註冊工程師後，

在未來五年註冊工程師的供應都是足夠的。  

 

升降機工程人員或自動梯工程人員的註冊  

 

8. 業界清楚了解廢除獲註冊承辦商承認具有足夠的經驗及訓練

成為註冊工程人員［第 3.2.1(a)(II)段提及］的時間表。在 2012 年，

一般工程人員（即在行業中從業但未成為合資格工人的工程人員）

的人數約為 640 人。過渡性安排為這些工人提供足夠的時間以獲取

所需的工作經驗並進行註冊申請。在過去四年中，新註冊工程人員

約有 470 人。  

 

9. 以人力資源狀況而言，機電署推算工程人員在 2022 年需完成

約 2 094 000 次定期保養。  在 2016 年，約有 3 391 名註冊工程人員

及  1 070 名一般工程人員
8
從事定期保養工作並進行約 1 778 000 次

定期保養。經考慮工程人員的新增及退休人數和廢除獲註冊承辦商

承認具有足夠的經驗及訓練成為註冊工程人員的安排，估計在 2022
年將有約 3 570 名註冊工程人員及  1 650 名一般工程人員從事定期

                     
6 現時《條例》下，約有 350 名註冊工程師。依據 2016 年由註冊承辦商所提交的記錄，當中有 243 名註

冊工程師活躍地從事升降機／自動梯檢驗工作。 
7 在 2011，約有 188 名註冊工程師共完成約 76 000 次檢驗。以一年 250 個工作天計算，每名註冊工程師

平均每天完成約 1.6 部升降機或自動梯的檢驗工作。 
8 現時《條例》下，約有 5 425 名註冊工程人員及 1 725 名一般工程人員。依據 2016 年由註冊承辦商所提

交的統計資料，當中約有 3 391 名註冊工程人員及 1 070 一般工程人員從事升降機／自動梯定期保養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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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養工程。以一年 250 個工作天及兩人為一組進行所有定期保養
9
的

假設計算，每組工程人員估算於 2016 年及 2022 年平均每天完成約

3.2 部升降機或自動梯的定期保養工程，情況相較《條例》實施前為

佳
10
。因此，機電署認為建議於 2018 年初廢除獲註冊承辦商承認具

有足夠的經驗及訓練成為註冊工程人員後，在未來五年工程人員的

供應都是足夠的。  

 

10. 至於廢除讓註冊工程人員註冊一種或多於一種，但非所有種

類的工程的安排［第 3.2.2(a)(II)段提及］，業界普遍支持淘汰這過渡

性安排。在《條例》下，現時有三種工程人員的註冊類別，即安裝

／拆卸、保養及檢驗。長遠而言，機電署的目標是提高工程人員的

知識和技能，使註冊升降機／自動梯工程人員能夠進行所有種類的

升降機／自動梯工程。但商會表示關注若廢除有關過渡性條文而未

有提供足夠寬限期作準備工作，短期來說，註冊工程人員的供應量

將會減少。  

 
11. 依據過往註冊記錄，約有六成工程人員具備足夠經驗和知識

可就現有全部三種工程類別作註冊（下稱“全類註冊”） ［第 3.2.2(b)
段提及］，其餘四成則需要註冊承辦商安排相關的全面技能培訓（包

括與三種工程類別相關的培訓），才能為所有工程類別註冊成為註冊

工程人員。鑑於近年來本地的基礎設施和房屋發展計劃，升降機及

自動梯的數量在未來數年將會明顯持續地增長，人手供應仍然緊張，

註冊承辦商難以在短期內作這些培訓安排。隨著過去兩年新入行的

學 徒 及 修 讀 證 書 ／ 文 憑 課 程 的 業 內 人 員 顯 著 增 加 11， 預 期 於

                     
9 考慮到工作性質和工作執行要求，《升降機工程及自動梯工程實務守則》規定其中 15 類升降機工程必

須由兩名或以上為一組工程人員進行。 
10 在 2011，約有 3 220 名合資格工程人員及 449 名一般工程人員共完成約 1 584 000 次定期保養工程。以

一年 250 個工作天及兩人為一組進行所有定期保養的假設計算，每組工程人員平均每天完成約 3.5 部

升降機或自動梯的定期保養工程。 
11 機電署一直與業界密切監察市場上的人力資源狀況，並於近年實施了以下一系列計劃吸引更多新血加

入行業- 
(i) 職業訓練局自 2014 年聯同建造業議會推出「職學計劃」後，每年收錄的新學徒人數已顯著

增加，由過去每年約 70 名增至 2016 年逾 25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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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年度可開始紓緩業界人手緊張的情況，讓註冊承辦商得以

調配一般工程人員接受全面技能在職培訓，以符合全類註冊的註冊

要求。因此，建議在 2022 年之後才推行全類註冊的要求。為了訂立

目標讓業界能作好準備，建議於 2023 年初開始實施全類註冊的要

求。  

 

諮詢  

 

12. 自 2015 年 12 月，機電署已與相關的行業持份者舉行 10 次聯

席會議討論淘汰過渡性安排的建議。以下關於淘汰過渡性安排的建

議於 2017 年 2 月 6 日舉行的升降機及自動梯安全諮詢委員會
12
會議

中得到商會、工會、專業團體及相關持份者的支持 : 

 

(i) 於 2018 年第一季廢除以高級文憑、高級證書或同等學歷

成為註冊工程師［第 3.1.1(a)(II)段提及］；  

 

(ii) 於 2018 年第一季廢除獲註冊承辦商承認具有足夠的經驗

及訓練成為註冊工程人員［第 3.2.1(a)(II)段提及］ ;及  

 

(iii) 於 2023 年第一季廢除讓註冊工程人員註冊一種或多於一

種，但非所有種類的工程的安排［第 3.2.2(a)(II)段提及］。  

 

對財政的影響  

 

13. 所提出的逐步淘汰過渡性安排對政府的財政沒有影響。  

                                                                
(ii) 職業訓練局及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於 2016年開辦兩個不同的升降機及自動梯相關進修課程

給在職工程人員報讀，從而獲取所需學歷，以符合註冊工程人員的註冊要求； 
(iii) 建造業議會為機電工種(包括升降機技工及自動梯技工)推行「承建商合作培訓計劃」，為有

志投身升降機及自動梯行業的人士提供資助；及 
(iv) 機電署於 2015年開始投放超過六億元，五年內聘請逾千名見習技術員，為整個機電業界（包

括升降機及自動梯業）提供新血，應對未來挑戰。 
12 升降機及自動梯安全諮詢委員會成員包括香港工程師學會、電梯業協會、註冊電梯營造商聯會有限公

司、國際電梯工程師協會（香港－中國分會）、香港電梯業總工會、建造業議會、職業訓練局、香港測量

師學會、屋宇設備運行及維修行政人員學會、消費者委員會及香港房屋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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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路向  

 

14. 廢除過渡性安排  

（ i）  於 2018 年第一季廢除以高級文憑、高級證書或同等學

歷成為註冊工程師［第 12(i)段提及］ ; 

（ ii）  於 2018 年第一季廢除獲註冊承辦商承認具有足夠的

經驗及訓練成為註冊工程人員［第 12(ii)段提及］; 及  

（ iii）  於 2023 年第一季廢除讓註冊工程人員註冊一種或多

於一種，但非所有種類的工程的安排［第 12(iii)段提

及］。  

 

15. 我們擬在 2017 年下半年向立法會提交《條例》附表 16 第 14、
15、19、20、21、23、25 及 26 條的生效日期通告，進行「先訂立

後審議」的程序。  

 

 

發展局  
機電工程署  
2017 年 6 月  


